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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的回复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0）第 102282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已收悉。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会

计师（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

项落实、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4.关于供应商宁波汇众 

关于供应商宁波汇众。发行人本次申报材料较前次申报材料存在前五大供应

商披露差异，2018 年第三大供应商修改为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汇众）。据招股说明书披露，该供应商为发行人的设备供应商，发行人主

要向其采购成型机。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对 2018 年第三大供应商进行修改事项发生的具体原

因，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露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

有效；（2）新增第三大供应商宁波汇众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以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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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合作背景，是否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披露的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机器

设备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对 2018 年第三大供应商进行修改事项发生的具体原因，招股说明书等

公开披露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根据招股说明书，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昌新材”、“公司”、

“发行人”）2018 年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如下： 

期间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占总采购 

比例（%） 

2018 

年度 

1 赫格纳斯（中国） 铁粉 2,416.97 18.14 

2 扬州市众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1,947.27 14.62 

3 
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注 1） 
成形机 1,538.88 11.55 

4 吉凯恩工业 铁粉 1,119.61 8.40 

5 巴斯夫（BASF） 喂料 682.19 5.12 

小计 - 7,704.92 57.83 

注 1：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经公司自查，公司 2018 年对宁波汇众的采购

金额统计错误。原统计的采购金额为 647.93 万元，该金额仅为当期采购已开票的

部分，尚未包含货到未开票（暂估）的部分，该部分金额为 890.95 万元，二者合

计为 1,538.88 万元。按照原统计的采购金额排序，宁波汇众为 2018 年度第六大供

应商，按照更正后的采购金额排序，宁波汇众升至 2018 年度第三大供应商，由此

导致原第三大至第五大供应商的顺序自动往后顺延，2018 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合

计采购金额及占比相应地进行调整。 

此次对宁波汇众 2018 年的采购金额进行修正，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数据

以及本招股说明书其余披露内容的准确性。主要原因是：①公司 2018 年对宁波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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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未开票（暂估）的采购，已于 2018 年 12 月根据合同列示的价格进行暂估入账并

相应地开始计提折旧。2019 年公司在收到宁波汇众的发票后，相应地冲减暂估，

暂估价格和发票列示的价格不存在差异。②公司 2018 年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是真

实、准确、完整的，相应地 2018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应付账款的账面价

值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公司制定了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采购的可控性和成本费

用归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公司在日常财务核算中能够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要求执行，

以防范和控制风险。 

综上，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充分披露，招股

说明书等公开披露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健全有效的。 

（2）新增第三大供应商宁波汇众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以及与发

行人的合作背景，是否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披露的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机器设

备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宁波汇众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1年 6月 29日 

注册资本 16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严俏敏持股 95%；严培义持股 5% 

经营范围 

粉末机械、粉末冶金制品、五金配件、电器零件、模具的

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合作历史及合作背 公司自 2003年开始与宁波汇众合作。公司通过行业市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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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息获取到宁波汇众的信息，并主动联系对方提出采购成形机的

需求，后续通过多次沟通，进行了相关询报价，最终确定了后

续的合作。 

宁波汇众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披露的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向宁波汇众采购设备的价格系双方根据市场原则协商确定，符合市场化定

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对宁波汇众进行现场访谈并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公开信

息，了解发行人与宁波汇众的合作背景、交易情况、定价及结算模式等； 

②针对报告期各期内的采购数据及报告期各期末的应付账款余额向宁波汇众

进行询证，并取得对方确认一致的回函； 

③查看并获取了 2018 年 12 月发行人对宁波汇众采购暂估、及 2019 年度收到

发票后冲暂估的的账务处理及佐证材料（合同、发票、固定资产验收单等材料），

并通过监盘确认了所采购固定资产的真实存在； 

④对公司采购与付款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充分了解，并进行了符合性测试，以

检查采购与付款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及有效执行； 

⑤获取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监高的银行流水，查看是否与

宁波汇众及其股东、关键经办人员有往来。 

⑥查看了发行人账面历年从宁波汇众采购的成型机明细，比较了同一规格不同

年度设备价格是否存在异常波动的情况。 

 2、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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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 2018 年向宁波汇众的采购真实、准确、完

整，采购价格公允，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宁波汇众与发行人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

披露的其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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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页）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 年 7 月 13 日 

 

 


